
新竹市立國民小學教師介聘市內他校服務注意事項 

一、本市國民小學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事宜，由國民小學教師介聘委員

會（以下簡稱國小介委會）辦理。 

二、對申請參加市內介聘教師原學校應負審查責任，若發現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提交原校教評會審議；教師介聘後三

個月內若經新任學校教評會審查發現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

情事之一且係於原任教學校發生者，由新任學校提請教評會審議，又

前項情事係於原任教學校發生，應追究原學校審查疏失責任。 

三、國民小學教師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者始得申請市內介聘。

惟於現職學校滿四學期因結婚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服務學校

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四、國民小學教師介聘類別及其介聘方式： 

(一)介聘類別共四類（普通科一般教師、專任輔導教師、加註英語專長教

師、特殊教育教師(含身心障礙類科、特教資賦優異類科），並依其應

聘科別及現職申請介聘。 

(二)介聘方式以於同一類別內進行為原則，惟若經學校精算該類科教師

數達法定人數，則由學校提出證明報府同意後，得以普通科一般教師

申請教師介聘。 

五、留職停薪教師，經核定於當年八月一日前回職復薪者，始得申請市內

介聘。 

六、教師曾參加在職進修學位者（包含部分辦公時間及留職停薪方式進

修 ），服務義務尚未期滿，需經該校教評會暨學校同意，始得申請市

內外介聘。 

七、限服務偏遠地區之教師，不得申請介聘至一般地區。偏遠地區之教師

如目前正在辦理換發教師證書，欲申請市內介聘至一般學校者，須檢

附在偏遠學校服務已期滿之證明文件及切結書方可提出申請。 

八、申請人條件或資格不符者，各校應當面說明並予退回，不得核轉。 

九、申請市內介聘之教師應附繳左列表件： 



(一)申請積分表乙份(表 1)，積分依介聘申請給分標準核算。 

(二)相關證件（請按教師證書、畢【結】業證書、派令【聘書】、考核通

知、獎懲、進修證件等，依序裝訂成冊）。各校校長及人事人員應依

據申請人員所提相關證明文件確實審核後核章，並負審查責任。 

十、介聘積分審查：除依規定保留積分者外，一律以聘（派）任現職後之

年資、考績、獎懲、進修及特殊事項始得採計給分。 

(一)年資積分：最高三十分 

１.在本校連續服務，每滿一年給三分。 

２.在本市偏遠國小連續服務，每滿一年另給一分。 

３.在本校擔任各處（室）主任，每滿一年另加給二分。 

４.在本校兼任組長，每滿一年另給一．五分。 

５.在本校擔任導師，每滿一年另加給一分。 

６.在本校兼任學年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每滿一年另增給０．二五分，

如同時兼任者，擇一採計。 

７.前述年資積分限編制內合格教師服務期間始得採計。如有同時兼

任３~５款之職務者，應擇一採計。 

(二)最近五年在本校連續服務考績積分：最高十分 

１.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者，每年給二分。 

２.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者，每年給一分。 

３.因病假考列公立學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三款者，每年給

予一分。唯檢附服務學校出具證明者，始予採認。 

(三)在本校連續服務獎懲積分：最高二十分 

１.嘉獎一次給一分，申誡一次減一分。 

２.記功一次給三分，記過一次減三分。 

３.記一大功給九分，記一大過減九分。 

４.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狀，市級者每紙給０．五分，省級者

每紙給一分，中央級者每紙給一．五分。同一事實獎勵不得重複

計算。 

(四)最近五年在本校連續服務參加主管教育教育行政機關委託學校及其



他機關舉辦之研習或教育專業訓練，經教育處或學校核章者，依下列

規定給分：最高十分。 

１.研習進修一週以三十五小時累計；每滿一週採計０．五分，未滿

一週者不計分。  

2．進修每滿一學分，給０．五分，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  

(五)國民小學教師具主任儲訓合格證書並同時取得欲介聘學校、原服務

學校校長及教評會之同意書(表 2-1、2-2)，給 40分。 

(六)教師申請市內介聘，申請人各項積分除本人服務年資採計至七月三

十一日止外，其餘積分一律採計至三月二十四日止。教師入營服役，

其在軍中服務年資，不得視為教學年資，但可視為教師服務年資，於

申請介聘時，得予併計積分。 

十一、本市國小教師介聘依左列各款辦理： 

(一)申請日期及手續：申請介聘之教師，應填具本市介聘申請表乙份，檢

同有關證明文件（除年資採計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外，其餘積分證件一

律採計至三月二十四日止）於本府規定期限內向原服務學校提出，經

學校確實審核後，依國小介委會排定日期、時間送件，逾期不予受理。 

(二)介聘時間地點及方式：另行發布。 

(三)校長預聘主任介聘作業，欲受聘學校校長任期須剩餘 2年以上。介聘

教師限填列該校且為唯一志願學校；經介聘成功者，須於該校實際擔

任主任職務至少 2年。 

十二、如參加介聘之教師志願介聘學校積分均相同時，應參考登記科目、

現職學校服務年資(資深優先）、年齡(年長優先）、成績考核積分，獎

懲積分，研習積分等條件依序辦理。以上情況均相同時，以抽籤方式

處理。 

十三、教師市內介聘申請表一經提出，不得更改，亦不得撤銷，故填寫申

請表時必須慎重。 

十四、教師參加市內介聘，經介委會作業並經該校教評會同意完成介聘之

教師，經介委會通知該教師於期限內攜帶學經歷證件及通知書等，

至指定學校報到，其未報到者，撤銷介聘且三年內不得再申請介聘



作業，並給予記過處分，不得異議。 

十五、各校辦理國小教師介聘本市他校服務資料審查文書作業，其應送表

冊或公文轉送等如有延誤、不實、疏漏情事，應查明責任議處。績

效良好者，得予以獎勵。申請介聘之教師，如有虛報或提不實證明

者，除撤銷其介聘外，並予議處，負責審核人員依情節追究責任。 

十六、本注意事項奉核定後實施。 


